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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充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文件
南人社通〔2023〕1 号

南充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转发《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
＜四川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经办规程＞

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：

为稳妥推进城乡居保市级统筹制度，切实加强城乡居保经

办服务管理，现将《四川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经办规程》

（川人社办发〔2022〕75 号）转发你们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现提

出如下贯彻意见，请一并遵照执行。

一、准确把握经办规程并规范应用。各地要加强对规程的

学习和掌握，采取通俗易懂、灵活多样的形式，广泛宣传讲解

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政策和经办规程的相关内容，营造良好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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围，增强群众的参保意识，引导其积极续保缴费，推动制度可

持续发展。要严格按照城乡居保市级统筹的相关规定，做好相

关流程的对接，建立健全统一、协调、顺畅的经办工作机制。

要在提高服务效能的基础上，切实增强风险防控能力，完善业

务权限控制机制和数据安全保护体系，确保全市城乡居保基金

安全。

二、规范全市城乡居保基金支出户管理。根据全市城乡居

保基金的现状，确保待遇及时发放，在市本级保留 1 个月支付

额度资金的同时，为各县（市、区）支出户预留 1 个月支付额

度的资金。

三、进一步健全完善丧葬抚恤金制度。参保人员在死亡后

6 个月内提出申请办理注销登记的，城乡居保局按规定审核后

为其发放丧葬费和一次性抚恤金，其中，在火化区范围内不按

规定火化的，不发放丧葬费。距死亡时间超过 6 个月提出申请

办理注销登记的，城乡居保局不发放丧葬费和一次性抚恤金。

附件：《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＜四川省城

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经办规程＞的通知》（川人社办

发〔2022〕75 号）

南充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023 年 1 月 9 日

南充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23 年 1 月 9 日印发


